
附件

编号：            
遂宁高新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批表

申请人员类型:  □ 高新区城镇居民
□ 新就业大学生
□ 外来务工人员（含农民工）

	申请材料目录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原件
	复印件
	页数
	序号
	材料名称
	原件
	复印件
	页数

	1
	居民身份证
	
	
	
	6
	申请家庭收入证明
	
	
	

	2
	居民户口本
	
	
	
	7
	居住证（居住证明）
	
	
	

	3
	婚姻证明
	
	
	
	8
	劳动（聘用）合同（外来务工人员）
	
	
	

	4
	个人收入证明
	
	
	
	9
	毕业证书（新就业大学生）
	
	
	

	5
	工资流水
	
	
	
	10
	如购买车辆，提供购买发票
	
	
	



填表说明:
一、本表需用蓝色或黑色钢笔、签字笔填写，要求字迹工整，保持书面整洁，不得随意涂改。
二、《高新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填写页》由申请人根据本人及共同申请人实际情况如实填写。
三、《审查审批页》由相关部门按照《高新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填写页》之所列信息，认真核查后如实填写。
四、申请人提交相关资料复印件时，相关工作人员请务必认真核实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，并在资料复印件上签署“已核查原件，复印属实”等说明资料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字样，同时，核查人需签名确认。
五、本表由遂宁高新区建设与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。


遂宁高新区建设与交通运输局  制



高新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填写页
	申请人基本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
号  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婚姻
状况
	
	□是 □否  低保户
	联系电话
	

	
	户籍
情况
	□是 □否  城镇户籍
	户籍
地址
	      
	落户时间
	      年   月

	
	工作
情况
	工作单位
	
	工作
现状
	□ 企业  □ 个体工商户   □ 灵活就业
□ 退休  □ 机关事业单位 □ 无业

	
	收入
情况
	个人年收入  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家庭人均年收入               元

	
	社会保险
缴纳情况
	□是 □否
	通讯地址
	

	共同申请人基本情况
	与申请人关系
	姓  名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单位
	户籍情况
	社保缴纳情况
	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

	
	
	
	
	
	城镇户籍
	户籍
地址
	
	

	
	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□是
□否
	□是
□否

	
	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□是
□否
	□是
□否

	
	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□是
□否
	□是
□否

	
	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□是
□否
	□是
□否

	
	
	
	
	
	□是
□否
	
	□是
□否
	□是
□否

	家  庭       现居住
情  况
	□ 自有产权住房，面积       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租住私房
□ 租住公有住房或其他政策性住房，面积       ㎡         □ 借住或寄住

	家  庭
财  产
情  况
	□ 是  □ 否 有营业用房、仓库、车库等非住宅用房， 价值         万元
□ 是  □ 否 有小型汽车、货车、客车等之类的机动车辆，数量     辆，价值       万元
□ 是  □ 否 有家庭存款及有价证券，折算         万元
□ 是  □ 否 经商办企业


	承诺上述所填写内容为本人和共同申请人真实情况，所提交材料真实合法，如有隐瞒、虚假等，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自愿接受相关处罚。同时，承诺当家庭人口、收入、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化时，本人及共同申请人将及时主动向你办告知，申请更改相关信息。若未及时告知而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本人及共同申请人自行承担。
   申请人（签字、捺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

相关部门审查审批页（一）
	社区或
用工单位意见
	    经社区（单位）组织调查并初审，该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人符合我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，同意上报审核、审批。
审查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区或用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
 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城乡建设统筹中心意见
	按《申请人填写页》之所列信息，经审查，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中：
          、          、          （有□  无□）已享受了拆迁安置还房优惠政策，人均还房面积          平方米。（该项只针对高新区城镇居民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
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房管局意见
	按《申请人填写页》之所列信息，经审查，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中：
          、          、          （有□  无□）已备案登记的期房，面积         平方米；
           、         、          （有□  无□）已备案登记的营业用房、仓库、车库等非住宅用房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
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不动产登记中心意见
	按《申请人填写页》之所列信息，经审查，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中：
         、         、         （有□  无□）已登记的自有产权住房，面积         平方米；
         、         、         （有□  无□）已登记的营业用房、仓库、车库等非住宅用房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
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车辆管理所意见
	按《申请人填写页》之所列信息，经审查，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中：
          、           、          在本辖区内（有□  无□）已登记的小型汽车、货车、客车等之类的机动车辆，车辆购买价格分别为          、           、          。    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
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场监管局意见
	按《申请人填写页》之所列信息，经审查，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中：
           在本辖区内（有□  无□）工商登记信息，登记市场主体名称                  ，注册资金          万元，所占股份比例               。
           在本辖区内（有□  无□）工商登记信息，登记市场主体名称                  ，注册资金          万元，所占股份比例               。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
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相关部门审查审批页（二）
	社保局意见
	按《申请人填写页》之所列信息，经审查，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中：
其中：         自      年    月至今，仍由其 □ 本人  □ 用工单位                  缴纳养老保险，月缴费基数为            元。
          自      年    月至今，仍由其 □ 本人  □ 用工单位                  缴纳
养老保险，月缴费基数为            元。
          自      年    月至今，仍由其 □ 本人  □ 用工单位                  缴纳
养老保险，月缴费基数为            元。
其中：         已在领取养老保险金，月领取养老保险金         元。
           已在领取养老保险金，月领取养老保险金         元。
             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 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民政局意见
	按《申请人填写页》之所列信息，经审查，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中：
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、          、          现在本辖区内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；
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、          、          现未在本辖区内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。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
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街道办事处
意  见
	经复审，该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人 □是 □否 符合我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，□是 □否 同意上报审核、审批。
审查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
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建设与交通运输局意见
	公示
情况
	经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公示，公示期内 □是 □否 接到举报。举报问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审核意见
	经审核、公示，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人 □是  □否 符合保障条件，同意将该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人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。
    审核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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